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改善旧区居住环境」议案的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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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三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改善

旧区居住环境」议案的总结发言全文： 

 

代主席女士： 

 

  多谢各位议员的发言，包括提及如何促进大厦管理和维修工作。我作几点回

应。 

 

  土瓜湾楼宇倒塌事件之后，议员及公众对大厦管理都作出深入讨论。无论在

二月三日立法会的休会辩论或透过媒体发表的论述，主流意见仍然认为，管理及

维修私人大厦是业主应尽的责任，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业主，否则会引起

道德风险问题，对于自己出钱交管理费的市民便十分不公平。 

 

  不过，正如我在第一次发言时讲到，促进大厦管理，是建设小区的重要环节，

可以推动发展邻里关系，凝聚社会力量，所以，从社会建设和加强凝聚力的角度，

我们在民政方面，会因应情况需要，积极推动业主和居民组织起来，发扬邻里互

助精神，做好大厦管理工作。还有，就是如何锺泰议员所讲到的情况，在关乎公

众安全与卫生的前提下，政府亦会对有真正困难的业主提供适度的支持，这种做

法并不改变我们认为管理及维修责任在于业主的这个基本看法。 

 

  例如，针对部分旧楼业主经济和组织能力有限的问题，我们昨天公布了一项

「大厦管理专家义工服务」计划，向五十幢旧楼、大约一千个单位的业主，提供

一系列的免费大厦专业管理服务，为期一年。我很遗憾听到有议员将义工及专业

对立起来，认为义工就是非专业的，这其实是出于误解。民政事务局做了协调及

统筹工作，联合香港房屋协会和四个物业管理专业团体（即香港房屋经理学会、

房屋经理注册管理局、英国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亚太分会及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

会）推出这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特色，正是物业管理行业的参与，为业主提供免

费的专业意见，以及具体细致的跟进服务，这些义工服务又是充分专业的。 

 

  我们希望这项计划能起示范作用，经过一年的实践，可以让旧楼业主承接责

任，为自己的物业作妥善的管理。 

 

  我们会视乎计划的成效作适当的调整，并会与专业协会讨论未来的可行合作

模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考虑如王国兴及其它议员所提到的小区管理的方

式，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去订出我们未来的策略。 

 



  正如议员也提到的，要有效解决旧楼维修及管理的问题，不是一个政策局或

部门可以单独处理的，而是需要相关的政策局及部门通力合作。土瓜湾楼宇倒塌

事件发生之后，政务司司长已着手统筹改善旧楼安全的有关工作，并委派发展局

作为牵头的政策局，成立跨部门的专责小组，与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一起研究改善

旧楼失修的问题，民政事务局会一如既往，全力配合。李慧琼议员提到的「一厦

多法团」以及「多厦一法团」的楼宇管理效率欠佳的问题。法团是根据一份大厦

公契一个法团的法例规定成立的，「一厦多法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个别比较旧

的大厦有多份大厦公契，对于这些大厦，可以由各个法团委派代表组成联合管理

委员会，一起管理大厦内的公用部分。大厦管理需要业主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如果个别法团，即部分业主，不愿意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即使我们作出强制，

他们在大厦管理事宜上，依然会提出反对、或是不合作，未能妥善管理大厦的公

用部分，所以最合适的方法是鼓励业主衷诚合作、积极协商，为整幢大厦着想，

组成联合管理委员会。民政处会继续提供协助，调解各方的分歧。 

 

  至于「多厦一法团」，是现时大厦管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多幢大厦有共同

的设施，例如停车场或屋苑会所等，我们不认为规定法团只可管理一幢大厦是现

实及符合现时大厦管理模式的做法。至于修订大厦公契，必须指出大厦公契是业

主、经理人及发展商之间的私人合约协议，列明契约各方的权利及责任。与所有

私人合约一样，契约的任何一方如果未经其它各方同意，不得单方面修改公契的

任何条款，这是合约的一个原则。政府知道一些旧式公契在草拟时，未必有全面

顾及契约各方的权益，在《建筑物管理条例》内，有条文对大厦公契的条款是具

有凌驾性的作用。二○○七年修订条例时，亦就大厦管理的开支总额的厘定、帐

目的保存、中止经理人的委任等事宜的规定作出修改，以加强对业主利益的保障。

政府原则上并不反对通过立法途径，修订公契或引入修订公契的机制，当然任何

有关公契的修订，都难免影响契约各方的权利及责任，我们必须小心考虑机制对

产权的影响，以及如何确保这些因修订公契而受影响，或者反对修订公契的业主

获得适当的保障。 

 

  至于物业管理公司是否发牌的问题，随着公众对大厦管理事宜的关注与日俱

增，市民对物业管理公司和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要求也渐趋严格，当中有建议认为

政府应该设立发牌制度，对从事物业管理行业的公司与人员加以规管，以提高整

体楼宇管理的水平。但亦有意见认为一旦全面推行发牌制度，可能会使管理费大

幅度提高，增加业主的负担。一些规模较小的物业管理公司在发牌制度下，更可

能会无法在业内立足。 

 

  为了能够掌握更多有关的资料，我们已着手对规管物业管理公司这个课题进

行研究。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我们就本港物业管理行业的运作和概况、海外当

局和内地规管物业管理行业的方式，以及本港规管其它行业的经验这三个范畴，



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并且已经于二○○八年七月向民政事务委员会汇报研究结

果。因应有关结果及议员的意见，民政事务总署现正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包括探

讨不同规管模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有关运作安排。我们希望在本年内完成有关

研究，并向立法会汇报结果及咨询议员的意见。 

 

  作为总结，我想强调妥善的大厦管理，最重要是得到各业主的衷诚合作，「减

分歧、增互信」。根据经验，大部份关于大厦管理的纠纷都可以通过沟通及调解

而获得解决。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缔造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和安全卫生的居住环

境。我们会继续用不同渠道宣传良好的大厦管理信息，鼓励所有业主应为自己的

大厦管理与维修事宜负上应尽的责任。多谢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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